
海安市交通运输局文件
海交运 E202113号

整改情况报告

7月 22日 ,南通市局对海安市安达石油化工运输有限公司、

江苏海安凤山港务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督查,并对前期查出问题开

展回头看。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,我局高度重视,立即督促两

家公司进行整改,同 时进行现场复核,确保安全闭环。现将整改

情况汇报如下:

一、海安市安达石油化工运输有限公司整改情况

(一 )根据监测情况,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及车辆,逐企逐车

落实整改,督促企业查明原因,及时消除行车安全隐患,形成管

理闭环。我局就 4辆车在规定以外时间行驶,3辆车百公里报警

数偏多问题,我局专题对安达公司进行了约谈,确保所有车辆规

范执行运营时段的相关政策,强化企业动态监管主体责任落实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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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企业有针对性地核查车辆动态监控运行情况立即整改。经确

认,苏 FD3787 5∶ 23在上海 S19(新卫高速 )行驶,该路段上海

没有危险品车禁行规定;苏 FH5738在连云港 G30(连霍高速)规

定时间以外行驶,因高速堵车未及时下高速;苏 FE8987在安徽

淮南 S12(滁新高速 )规定时间以外行驶,因错过高速口,延误

了停车时间;苏 FA8891 5∶ 14在 山东东营 S7201(东 营港疏港高

速 )行驶,该路段东营市已取消了夜间限行规定。公司已对驾驶

员谈话教育,督促驾驶员今后合理选择通行道路、规划时间,增

强提前停车休息意识,避免产生报警。苏 FA8362因 车载设各问

题导致偏离报警异常,已修复正常。苏 F76857、 苏 FD8523因通

过道路狭窄,借道时未打转向灯,导致报警,已进行谈话教育 ,

督促驾驶员变道要提前打转向灯或选择其它道路行驶。

(二 )督促企业立即召开安全领导组会议进行分析研判,积

极主动与主动智能运营商共同分析沟通,修复偏离报警异常的设

各,确保数据合格率、数据传输率正常,确保误判误报大幅降低。

根据运营商下发的操作手册,对所有的监控电脑进行相关报警数

据的设置,使之符合监控要求,统一管理。对企业内部监控人员

进行一次系统操作的再培训,要明确岗位职责,认真履职,进一

步提升监控功能处置使用技能,监控中及时发现并纠正处理违章

行为,及时发现数据异常及时处理。对于严重报警继续保持高压

态势,每月汇总月度报表,进行认真分析研判,列 出重点人和重

点车,有针对性进行自查自纠,确保报警处置要逐月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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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强化动态监控管理。局交通运输执法大队运用重点营

运车辆动态监管平台对所有危货车辆运营情况不定期进行抽查 ,

重点是对车辆运行轨迹与电子运单申报是否一致、运行轨迹是否

完整、车辆上线率是否符合要求等方面,确保我市 3家危货运输

车辆的定位入网率达 100%,上线率达 100%。 加大抽查对企业监

控人员的查岗力度,一旦发现危货运输企业监控人员有电子查岗

不在位、车辆存在凌晨 2-5时行驶、连续 7天不上线等现象,责

令企业立即予以整改,消 除违章行为。密切关注南通市局的动态

监管工单推送,结合我局与车管所建立的一车三方微信群,及时

抄告相关信息给公安机交管和应急管理部门,并对企业违章行为

限期整改,对相关驾驶员进行谈话教育和安全学习,汇总相关整

改情况,定期进行反馈。

二、江苏海安凤山港务有限公司整改情况

(一 )关于 4。 22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

一是我局督促凤山港务的经营单位南通长河物流有限公司

一个月内办理 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,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

落实到位。二是针对企业在港口设施在维修过程中需要进行动火

作业,督促企业严格规范动火审批手续,审批环节从严把控,任

何一项责任未落实到位禁止作业,一旦出现违规作业,将从严从

重处罚。三是督促企业在大车垂直钢梯醒目处张贴了符合标准的

警示标志。四是督促企业在码头内消防栓张贴消防箱标识及编号 ,

个别消.防箱内消防扳手丢失,已 一一补齐。五是督促企业加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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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的考核,对违反操作规程的一律从严处理。六是督促企业加

强码头区域进出人员的管理,疫情期间,码头已按疫情要求严格

把控码头人员的进出。

(二 )关于 7.22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

一是跟踪督促企业针对码头易发事故开展专项演练,演练已

于 8月 3日 组织实施。二是强化企业对外来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

力度,所有外来施工单位均与企业签定外单位人员 (施工 )入司

环境、职业健康和安全交底确认书。针对码头部分危险系数较高

的作业项目,企业制定了 《凤山码头危险作业管理制度》。督促

企业今后严格把控审批环节,在码头区域动火作业按规定开具动

火作业证,特种设各作业人员均持证上岗。三是督促企业严格执

行月度安全例会制度,管理部门常态化督查安全管理工作,强化

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。四是针对作业现场应急通道不

符合要求的问题已督促企业进行整改。由于今年集装箱业务大增 ,

前期有少许即将装船的重箱临时放在应急通道上,导致应急通道

不畅。针对这个问题,凤山港务正在筹划扩建二期工程,另 外企

业已购买了正面吊,合理堆放集装箱,确保应急通道双向通行。

五是督促企业加强对码头装卸工的考核,督促码头管理人员在船

舶靠岸进行装卸前首先落实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再作业。六是督

促企业及时采购了夏季防暑降温物资及夏季工作服,雨靴等物资 ,

配电房配各绝缘鞋绝缘垫。七是针对码头靠泊船只岸电电缆不规

范的问题,已督促企业严格管控 ,·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岸电设施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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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整体更换。八是海安凤山码头岸线经交通运输部批复为多用途

码头,可 以装卸集装箱,并不作为集装箱专用码头,禁止从事危

险品装卸,我局将强化日常检查力度,杜绝易燃易爆等有害物品

进出。

针对港口企业存在的问题,我局将进一步加大普货码头检查

的力度,加大执法检查的频次,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予以坚决打

击、顶格处罚。督促企业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 ,

加大安全管理人员的再培训、再教育,提高全员安全教育的频次 ,

明晰岗位职责,提高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。督促企业加大隐患排

查的力度,制定并落实好隐患排查整改机制,最大程度降低安全

隐患风险系数。

下一阶段,我局将进一步依法加大道路危化品运输企业和港

口码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力度。督促企业定期组织开

展隐患排查,及时消除安全隐患,落实安全隐患闭环管理。对于

督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,明确整改时限,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,

进一步夯实整治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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